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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大型活動新增的審批程序 

 

一、背景 

今年 1 月在氹仔運動場舉行的演唱會令居民生活受到影響並引發民怨，本人以及社諮會

多位委員1都表達了關注、意見和建議。政府官員在檢討後亦承認氹仔運動場不適合舉辦

低頻、非柔和音樂的大型演唱會。在上星期，行政長官批示設立大型演唱會活動協調小

組協調於澳門政府場地設施舉行的大型戶外演出活動的相關工作，並就有關申請的審批

提供意見。小組由各政府部門代表組成並由社會文化司長、文化局局長別擔任組長和協

調員。 

 

二、程序＂架床疊屋＂憂影響業界運作 

事實上演唱會或大型活動的申請一直有相關的法律規範和依據。該法律規範為第47/98/M

號法令2。法律規範當中也有註明不同部門的參與和職能。實務操作上也是需要經過不同

部門的評核。具體流程是主辦方除了需要向體育局租用場地外，還需要向市政署提交資

料，如演出大綱、舞台設計、安全規劃等資料以申請演影准照。按程序發出准照的部門

即市政署須綜合消防局、工務局、文化局、環保區等多個部門的意見後才向主辦單位發

出准照。有了准照，演唱會才能舉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社諮委促慎批近民居演唱會 (modaily.cn) 

委員關注大型活動影響民生 (modaily.cn) 

2 https://bo.io.gov.mo/bo/i/98/43/declei47_cn.asp 

 

https://appimg.modaily.cn/app/szb/pc/content/202401/27/content_316242.html
https://appimg.modaily.cn/app/szb/pc/content/202402/07/content_318358.html
https://bo.io.gov.mo/bo/i/98/43/declei47_cn.asp


而在上周的行政長官批示以及其他公開資訊當中，並沒有交代新的審批程序如何和既有

程序融合銜接。如果按兩套獨立程序運作的話，這無疑是重複了公共行政程序、浪費了

公共資源，同時也會令業界難以適應，影響運作。 

 

三、法律位階的比較 

就既有大型活動審批程序（47/98/M 號法令）和新增程序（行政長官批示）的法律位階

比較，回歸前法令地位和法律一樣高，回歸後也是如此。所以法令地位比行政長官批示

高。上位法高於下位法，二者有矛盾的話遵守上位法。 

所以個人認為，如果不銜接協調好兩個程序的話，在政府場地舉辦大型活動就不能夠只

走新程序而免卻既有程序。而且當舉辦活動實體通過了新程序但既有程序不獲通過時，

市政署依然是不能向舉辦活動實體發出準照。 

 

四、須續檢討交代 

1 月的氹仔運動場演唱會不但引發民怨，也在社會引起了不少疑問。毋庸諱言，設立大

型演出活動協調小組未能夠回應到這些疑問的同時，更令活動申請程序＂架床疊屋＂。 

審批活動本身已有的跨部門評核機制為什麼發揮不了作用？是哪個部門、哪個環節出了

問題？是否有違規情況？新增的機制強化了哪個環節？兩個程序如何融合銜接避免重複

公共行政程序、浪費公共資源、影響業界，這些都是當局必須向社會交待清楚的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– 相片 

 

附件：47/98/M 號法令部份條文 

 



 



 

 

 


